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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大楼使用管理规则 

 

 

警告与通用禁止事项 

 大楼内及周边安装有监控设备，所有出入口、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均有视频监控。 

 进入大楼，需了解并熟悉大楼布局与通道、楼梯等设施，遇紧急情况时及时疏散撤离。 

 进出大楼需遵循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根据安全及大楼管理需求从不同的出入口进出。 

 不得在大楼内从事任何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管理规章及有悖公序良俗的行为与活动。 

 进入楼内请尽可能保持安静，避免喧哗、追逐、打闹等有可能干扰或侵害他人的行为。 

 楼内任何区域，包括并不限于办公室、实验室、会议室、走廊、卫生间及楼梯间等，均禁止吸烟。 

 大楼内禁止带入或饲养宠物。禁止将实验室废弃物或化学品倾倒入大楼下水系统。 

 禁止在非演习、非紧急状态下开启火警报警装置及相应的消防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防火卷帘、消防龙

头、喷淋系统等。 

 除非必要并事先取得许可，不得在大楼内任何区域使用明火，包括焊接、切割等产生明火的工程机械

与设备，或焚烧纸张、物品等。 

 不得对大楼的任何部分，包括地面、墙面、柱面、顶面以及门、窗等设施进行有意的改造、污损、破

坏、损毁以及未经许可的状态、功能和属性变更。 

 

第一章 概述 

1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大楼（大楼）系南京大学所有，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现代工

学院、学院）获准有偿使用的教学、科研、办公用综合大楼。现代工学院在使用过程中遵循现行有效

的法律、法规及南京大学相关管理规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委托院楼管理工作组负责大楼管理规则

的制定及日常使用管理。 

2 为确保日常使用中大楼、人员及环境的安全及使用效率，保障学院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正常秩序，依

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南京大学的规章制度，结合大楼和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规则。

学院所有人员及进入大楼内的任何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学院教职工、学生、临时工作人员、访问者等

均适用于本管理规则。 

3 南京大学委托外聘物业公司对大楼日常使用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现代工学院授权物业公司具体执行

本规则中的部分管理条款，同时接受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对大楼的管理约束。 



 2 / 6 

 

第二章 出入与门禁 

4 大楼原则上在工作日和节假日全天开放，遇重大节假日（如春节）或紧急状态下可能会关闭，进出大

楼需遵循指引并服从管理。每日 0:00-7:00 之间进出大楼需要在指定的预约系统备案并登记。 

5 大楼各房间均需使用校园卡经门禁授权后方可进入，有效校园卡的持有人不得将校园卡转借他人使用。

未经授权人员进出大楼需登记验证并遵循指引和服从管理。 

 

第三章 大楼公共区域管理与使用 

6 公共区域是指教师办公室和分配给各课题组使用的实验室以外的所有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大楼各楼层 X

区（中庭）、走廊、公共办公区域，以及研究生、专职科研队伍、科研助理和秘书、访问学者等的办公

室，未分配使用的实验室和暂时空置的区域，大楼周边的道路、绿化等区域，大楼楼顶的所有区域等。

所指公共区域包括地面、墙面、柱面、顶面及附属的门、窗、立面和各类设施等构件。 

7 未履行必要的批准手续并获得许可，不得改变公共区域的交付现状。包括但不限于在墙面上增加不可

移动附属物、在走廊上堆放物品、改变公共空间的功能属性、占用公共区域等行为。 

8 确需临时利用并变更公共区域功能属性的，需由使用人和责任人向学院大楼管理工作组提交使用申请，

说明使用目的、使用和变更方案、可能对大楼及其他人员造成的影响、相应的应对和善后措施等，经

工作组评审并报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同意后方可进行。 

9 会议室使用规则 

9.1 大楼所有会议室均为公用共享空间，任何区域的会议室不得变更为单个课题组的专用空间。 

9.2 会议室采用预约方式开放给学院所有人员使用。 

9.3 爱护会议室内已有的桌椅等设施、设备，未经许可不得将会议室内的任何设施设备移出。 

10 学院一楼大厅设置有投影系统，用于与学院事务相关的宣传、展示等，具体投影内容及播放时间由需

求者制作并提供，提交给学院办公室审核并获得允许后安排播放。 

 

第四章 办公室 

11 所有办公室均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实验、仓储等。办公室及工位不得转借他人使用，如

需位置调整等，需履行必要的申请手续并获得学院及学校相关部门允许。 

12 研究生、专职科研人员办公室及工位属于公共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课题组，由学院统一安排、有偿

使用、动态管理。 

13 办公室装修等活动需符合南京大学有关公用房装修的规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手续。 

14 办公室内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禁止在办公室进行烹饪等与工作无关的活动。禁止未经学院允许

私自增加不可移动的家具或变更家具排布方式，办公室使用人员需维持办公室内环境整洁，定期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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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15 爱护办公室内的环境及设施，使用中出现故障、损坏等情况时需及时通知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

院，视损坏原因、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第五章 实验室 

16 大楼内的实验室包括已经分配到各课题组使用的实验室、用于学科平台的实验室、用于公共教学科研

的实验等。课题组负责人是分配到相应课题组使用的实验室的第一责任人，学科平台实验室的负责人

是各学科（系）的负责人或其指定的具体人员，学院教学实验中心负责人是公共教学科研实验室的第

一责任人。 

17 所有实验室的装修、改造，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的空间布局、水电气网等管路系统、大学仪器设备的

安装等均需要符合南京大学关于公用房装修改造的规定，在履行必要的手续并获得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未履行相关程序并获得许可前，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交付时状态的装修、改造、变更等活动。

未获得批准而进行相关活动的，一旦发现，学院或其授权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有权要求停工、恢复原状、

要求赔偿直至关停相关实验室等。所有对实验室交付状态的变更需要报备并在大楼建筑信息模型（BIM）

系统中体现。 

18 实验室安全是实验室良好运作的核心，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本身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实验室存放的设

施设备、实验室工作者及相关人员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实验室、办公室等等场所的人员、设施、

设备等的安全。同时，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及周边的空气、声音、气味、色彩、光照、水、电、气、

文化氛围等构成实验室的环境。 

18.1 学院大楼内所有实验室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并遵守南京大学有关实验室环境与安全的管

理规则，具体包括并不限于： 

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守则 

南京大学实验室卫生守则 

南京大学实验室学生实验须知 

南京大学实验室环境与安全责任追究办法 

南京大学计算机机房安全与管理规定 

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南京大学实验室气体钢瓶管理规定 

南京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办法 

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程 

南京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暂行规定 

南京大学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 

南京大学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 

18.2 进入实验室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员，包括所有学生、专职科研人员、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均需经

过实验室安全培训，并在《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系统》（http://219.219.115.160/pc/）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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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并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 

18.3 在实验室开展可能对大楼及其他实验室和人员造成明显影响的实验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引起

噪声、强光、振动、恶臭、危险等影响，以及可能对大楼造成不可恢复变化的活动时，需事先经

过充分的论证、评审并取得许可后方可进行，学院保留建立专门机制开展审核工作并依法、依规

进行否决的权力。一旦否决，相关实验或活动不得开展。 

19 应急演习、预案与应急处理 

19.1 在大楼外西南角平台、北侧入口外、南侧入口外设置三个紧急集合点，遇火灾、爆炸、地震等紧

急情况时作为大楼人员疏散集合点。 

19.2 学院每学年至少举行两次安全疏散演练，具体演练日期和方案提前一周以邮件、公告等方式告知，

演练时所有在大楼内的人员均须参加以熟悉疏散方式和疏散路线。 

 

第六章 大楼内设施使用、维护与安全管理 

20 空调系统：大楼安装中央空调系统，由学校签约的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理。为节约能源，

建议冬季温度设置不高于 23°C，夏季温度设置不低于 26°C。在使用空调系统之前，需仔细了解有关控

制系统的使用方法。不得私自改变空调出风、回风口的位置、配置等，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报并

在获得同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使用

中出现损坏等情况需及时通知大楼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院，视损坏原因、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

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21 通风系统：大楼依据具体实验室的不同，设置了通风橱、新风等通风系统，由学校签约的物业公司负

责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理。实际使用前，需仔细了解使用方法。不得私自改变通风系统的管路及相关设

施，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报并在获得同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

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使用通风橱时，需严格按照有关实验室安全的管理规定执行，严防发生

火灾、人身伤害等事故。使用中出现损坏等情况时需及时通知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院，视损坏

原因、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22 电力系统：依据办公室和实验室的具体配置不同，楼内各单位的电力配置有所不同，有关用电设备及

电费支出需符合南京大学的有关规定。实际使用前需仔细了解有关电压、功率等技术参数，合理配置

用电设备并合理分时使用。不得私自改装电路及电路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电表、开关、应急保护器、

插座等），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报并在获得同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

原则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使用中出现损坏等情况时需及时通知大楼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

学院，视损坏原因、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23 网络系统：大楼内各办公室、实验室均设置网络接口，连接后可以接入校园网，校园网的接入、收费

等需要遵循学校网络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则，不得利用大楼网络系统从事现行法律法规禁止的所有行为。

楼内各办公室和实验室设置了电话接口，各课题组电话的安装、使用费用需各组自行承担，相关接入、

使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和南京大学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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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下水系统：楼内上下水系统由学校签约的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理，各实验室和课题组不

得私自改装上下水管路及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水表、阀门等），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报并在获得同

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 

25 饮水系统：各楼层分别设置了净化水饮水系统，使用前应仔细了解使用方法，避免烫伤。该系统的直

饮水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如将热水用作实验水浴等，禁止所有可能危害饮用水安全的行为。 

26 气体系统：实验室预设了氮气、压缩空气和真空管线，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更改管线现状。确需调整

的，需向学院申报并在获得同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上由提出改造

的课题组承担。管线、阀门等出现损坏等需及时通知大楼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院，视损坏原因、

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27 冷却水系统：大楼预设了冷却水系统，冷却水系统只能用于仪器或设备冷却，设备或仪器的消耗性用

水禁止接入冷却水系统。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更改冷却水系统的管线现状。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

报并在获得同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

管线、阀门等出现损坏等需及时通知大楼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院，视损坏原因、状态等具体情

况作出相应的修复、赔偿处理。 

28 纯水系统：大楼预设了纯水系统，提供~10MΩ的纯水，如需更高级别的纯水，各实验室自行进行进一

步纯化。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更改原有纯水系统的管线现状。确需调整的，需向学院申报并在获得同

意后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有关改造造成的费用支出原则上由提出改造的课题组承担。管线、阀门等

出现损坏时需及时通知大楼物业进行应急处理并报告学院，视损坏原因、状态等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

修复、赔偿处理。 

29 电梯：大楼内不同区域设置了货运电梯和客用电梯，运输货物时，须根据货物的体积、重量等属性合

理使用平板车、叉车等运输工具进出货运电梯并遵循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和管理。搭乘客用电梯时，

需遵循电梯使用的一般规则，服从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和管理，不得使用客用电梯运载化学品、气瓶、

液氦、液氮、生物制品、动物饲料、木制货箱、大型仪器和设备等可能对电梯和乘用人造成不良影响

的物品。不得有意干扰电梯运行，不得有污损、破坏、损毁等不利于电梯正常运行的行为。 

 

第七章 停车与交通 

30 学院教职工及大楼内工作人员的自有车辆需停放在大楼周边的停车位或周边停车场。非沥青铺装路面

和地面上不得长时间停放车辆，确需临时停放的，需遵循并服从大楼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和管理。 

31 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和各类非机动车不得进入大楼，需停放在大楼周边

指定停放区域，且遵循并服从大楼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和管理。 

32 大楼内禁止从事可能对大楼地面、墙面及楼内其他人员造成较大影响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滑板、滑

板车、轮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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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 

33 尽最大可能保持大楼整洁、卫生，生活垃圾按物业管理要求分类、定点投放并清理。实验室废弃物不

得与生活垃圾混淆，需遵循学校有关规定，遵循物业管理人员的指引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 

34 爱护大楼周边的绿化和景观设施，不得有意碾压、踩踏、破坏、损毁草坪、树木等绿化设施。 

35 保持大楼西侧入口处的喷泉和东侧临渊池的水质清洁，不得有意往水中抛洒杂物、污水、废液等不利

于水质保持的物品。 

 

第九章 冲突、生效、争议、修订与解释 

36 本管理规则与南京大学相关管理规则有冲突的地方，以学校的相关规定为准。 

37 本管理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执行。 

38 对本管理规则的异议或争议，可实名向大楼管理工作组或学院反馈。 

39 视执行情况与管理需求，本管理规则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修订并于公布后施行，相关引用方需确

保采用最新版本的本管理规则。 

40 本管理规则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委托大楼管理工作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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